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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玲：刚才嘉宾们都提到改革中的挑战。有些人并不是很熟悉怎样使用这

些科技，律师可能觉得还好，但是客户不一定这么适应。这个时候他们的转变是
相当大的，新技术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信心？

梁清龙：我相信技术不会影响到人们对司法的信心。我们的国家本身持拥抱
技术的态度，整个新加坡都在经历数字信息化转型。有这样一种意识存在，不管
是职业人员、专业人员，或者是普通民众，我们都有比较良好的适应性心态。不
管是老一辈还是新生一代，他们在这方面都做得非常好，充分应用了新兴的技术，
比如我们成功将整个司法流程迁移到线上。我觉得适应性工作做得非常好，而且
响应速度很快，虽然这从造价来说是不菲的。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投入帮助我们建
立起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

陈建伟：技术本身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过去两年中可以看到大家都
会用手机、笔记本或其他设备参加网上会议。如果在 20 年前需要上网进行法庭
庭审，可能有一些特别的技术和设备，产生较大的开销，但现在这已不是问题。
现在的问题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人们的心态。过去庭审是很严肃的流程，大家要
着装得当，要尊重法庭秩序。现在网上庭审，有些当事人甚至边开车边出庭，因
为他们将庭审只是看作一般的线上会议。因此我们要教育民众，线上庭审和以前
的司法过程一样，是非常严肃的法律流程，要尊重法庭，保证场所安全且没有打
扰。

李慧玲：这可能也会改变群众对于司法程序的想法和观念。在中国方面，两
位嘉宾，如果庭审要转到线上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刘敬东：我完全同意刚才新加坡嘉宾所提到的，法律服务还是一个人与人之
间的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很重要。受疫情影响，很多服务只能在网上进行。我个
人作为法律业务的从业者，感觉到非常的遗憾。实际上我多次去往新加坡，也知
道新加坡是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中心国家，《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约仪式我也
有参与，同新加坡的法官、律师、学者有很多的交流，但是真的遗憾，因为疫情
影响不能面对面交流，效果还是受到一定影响的。第二，新中两国的司法机构都
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来应对这场疫情，特别是应用互联网方式来进行审判工作。



规则方面的强化，做得非常好，也适应现在的形势需求。但是我还是觉得线下的
交流和现场对于证据、证人表情等问题的处理，都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此外，确
保开庭的严肃性，现场感也是是非常重要的。

黄惠康：“互联网+”司法的争议解决方式是大趋势，但是就目前的运行情
况看，无论是在线的仲裁或调解，还是在线的审判都面临巨大的挑战。具体来说，
在国际层面，发展不平衡所导致的数字鸿沟将成为“互联网+”争议解决方式在
国际商事领域普遍适用的瓶颈。在国内层面，不同阶层和年龄段的社会大众对
ODR 的认知还存在代沟，线上诉讼接受度有待提高。在法院层面，资源供给及
需求不平衡，互联网法院的建制和审理能力还不能适应互联网相关案件的多样性
和案件多发、高发、频发的态势。就中国而言，全国性统一的互联网司法平台建
设还没有完全到位，在制度层面存在立法滞后、机制缺位、服务不到位等问题。
缺乏规则是当前网络空间治理和“互联网+”司法中较为突出的问题。总结起来，
这些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随着人类对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的应用与社会大众对
“互联网+”司法新模式的认知，未来“互联网+”的司法新业态会得到更加广泛
的利用。谢谢。

李慧玲：在疫情之前无论是新加坡还是中国都在推动改革。在疫情发生之后，
我们回头再看，疫情有哪些地方是让我们觉得在之前制定的路线图中是还可以再
修改，有哪些真正实行起来还要进一步改变的？

梁清龙：在疫情之前我们就谈数字化转型之路，新加坡的法庭也在应用电子
化文件等等。我认为新冠疫情只是加速了数字化转型，同时也展现其他技术的数
字化是可行的。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新冠疫情帮助我们转变了思维方式。从用户
的角度，不管是法庭、律师或当事人，他们都在进行思维方式的调整，他们发现
数字化的解决方案是可行，并且应用这样的方式给我们带来好处。举一个例子，
在疫情之前，庭审时需要到法庭，这样的过程会花很多时间在通勤与等待上。但
是运用网上开庭，更加高效省时。新冠疫情的确改变了规则，改变了思维方式，
也进一步颠覆了现有的工作方式。应用新技术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也是一种
文化的问题。我们知道，技术日新月异，也在不断推进，但是最重要的一点还是
思维方式的调整。

陈建伟：我也非常同意梁律师的观点，思维方式的调整，对于所有人这都是
大的趋势变化，不管是新加坡还是亚洲国家，我们都在突破现有的条条框框。有
些领域我们也是很谨慎的，我们知道许多议题很复杂，也涉及到各方利益。对于
我们来讲要做到的就是确保相应的当事人能够得到法律的咨询和建议，在传统的
模式下可以享受到的权益不会因为线上庭审的方式而受到影响。同时我们知道民
众也有期待，他们也有日益增长的需求。他们希望能够自己去探索和处理一些程
序。所以，我们也在让庭审的环节变得更易于理解，让当事人在一些情况下可以
自己处理争议。我们要在宏观的概念下去提高司法服务的质量和可及性。

李慧玲：所以从用户的角度，新技术是否会降低法律服务的成本呢？
陈建伟：可能能够降低成本，但是我们也要找到一个平衡，当你让律师加入

到整个业务当中，其实并不是为 15 分钟的交流付款，而是为他二、三十年的经
验付款。我们不必思考缩短服务时间可以省钱等话题。如果案件比较简单的话，
怎么去教育公民妥善处理争议或许更有价值。所以在进行服务规则的设计方面，
我们也要告诉公众，如果你有任何的疑惑，如果没有办法适应或者是化解相应的



争议和冲突，在这时你可以寻求法律人士的专业意见。这并不完全是成本的议题。
在一些情况下，我们也想为当事人自行解决争议而设计道路。我注意到中国嘉宾
也有提及电子商务平台正在将进行类似的实践。对于庭审和电商的争议，中国的
同行也是取得了长远的进步，来帮助人们更好应对电商的冲突，他们运用互联网
法庭的手段来解决他们面临的冲突。

李慧玲：杭州模式是非常有意思，我想问一下互联网法院，因为案件网上审
理的过程，也树立规则，具有先导示范意义。互联网案件，以司法裁判来定标尺，
标明边界，促进治理。在互联网+司法当中，我想问的是对司法人员的专业要求
是否也在改变？除了法律方面的要求，他们还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中国是怎么
对他们进行培训？

黄惠康：这个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互联网+司法”可以说是一种科技含量
很高的模式，当然会对从业者包括司法工作者、法律服务者，甚至是对客户都会
提出更高的专业要求。从杭州互联网法院的运行实践看，我们看到从区块链存证
到智能合约，从大数据应用到构建 AI 司法大脑，不但要求法官和律师等从业人
员具有线下司法所要求的法律知识和必要的司法实践经验，还要求具备线上司法
所需的相应的科技知识、互联网技能和电子商务知识。在涉外商务纠纷中，还需
要具备一定的外语水平，通晓国际投资和贸易规则。坦率的讲，目前在中国高素
质的涉外法治人才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涉外法治人才队伍的建设亟待解决。我
想这也是中新两国之间可以合作的一个重要领域。谢谢。

刘敬东：我非常同意黄大使的观点，我特别想强调一下刚才黄大使在上一节
的发言中的两个观点：现在国与国之间的数字鸿沟，以及国内不同阶层间的数字
鸿沟的问题，在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下仍然存在互联网歧视的问题。国与国之间因
为发展程度不同，当事人对互联网技术的应用确实有很大的差距，这是中新两国
面临的共同挑战。比如说新加坡是一个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国家，法院、仲裁机构
受理案件是来自世界各个不同的地区，如何照顾到一些互联网技术很落后地区的
当事人，这是新加坡面临的挑战。中国而言，因为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区发展
差距非常大，在这种互联网+司法审判新模式下，如何照顾到一些落后的地区，
还有一些弱势群体，比如老年人、少数民族，他们对互联网的应用。黄大使提出
的两个观点是非常重要的，我希望中新两国的法官、仲裁员和法律专家应该在这
方面多加强合作研究，予以应对。谢谢。

李慧玲：刘老师也对这场论坛做了相当好的总结。中新两国发展的步伐有一
些相似的地方，但是因为国情不一样可能也有不同的地方，这样的交流，如果再
深入一点，应该有更多的互学互鉴的机会。今天的这场讨论就到此结束，接下来
还有很多工作可以继续深化。


